“稳中向好、进中提质”高质量发展政策
清单（第三批）宣传解读参考材料
市财政局

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2018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去年又推出了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规模和力度空前，对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截至目前，国家已延续优化13项税费优惠政策。上述政策充分考虑当前经济发展中企业实际需求，避免政策断档和急转弯，同时又从长远战略考虑，对支持重点领域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执行。对不适应形势变化、政策间不协调不衔接的政策，进行优化调整，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更好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同时，我省也延续实施了部分省级减负政策。
为使政策发挥最大效力，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述大部分政策已纳入了第三批和第二批政策清单。下面，重点解读一下市财政局牵头负责的6项税费支持政策。
1、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统一提高至100%
（一）政策背景
为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近几年来，国家和省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特别是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方面，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所谓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是允许企业对发生的研发费用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按照研发费用的一定比例再进行一次扣除，从而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变化主要了经历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加计扣除比例为50%；第二个阶段，2017年国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75%；第三个阶段，2018年将75%的加计扣除比例扩大至全部行业；第四个阶段，2021年将制造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第五个阶段，2022年将100%加计扣除比例扩大至科技型中小企业；第六个阶段，2022年四季度进一步将100%加计扣除比例扩至其他行业。第七个阶段，也就是今年，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率统一提高至100%。今年的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使其他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与制造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保持一致，有利于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二是，将之前阶段性的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的政策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而且没有设置政策截止期限，有利于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提振企业创新发展的信心。
（二）政策内容
1.享受主体
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即除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等6个行业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之外的所有行业。
2.优惠内容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3.享受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即可享受优惠政策。注意两个时间节点，即在10月份办理企业所得税第3季度或9月预缴申报时享受政策，另一个时间节点是在次年办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享受政策。
4.执行期限
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
（三）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132638795][bookmark: _Toc132638654][bookmark: _Toc132637006][bookmark: _Toc132636768][bookmark: _Toc132637724][bookmark: _Toc132638655][bookmark: _Toc132636769][bookmark: _Toc132637007][bookmark: _Toc132637725][bookmark: _Toc132638796]《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
二、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按100%比例加计扣除
（一）政策背景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源头支撑。“十四五”规划、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2022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二）政策内容
1.享受主体
各类企业。需要说明的是，与刚才讲的普适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不同的是，该项政策所规定的企业并未将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等6类行业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包括6类行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只要出资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均可适用加计扣除政策，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范围更广。
2.优惠内容
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并可按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3.享受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即可享受优惠政策。注意两个时间节点，即在10月份办理企业所得税第3季度或9月预缴申报时享受政策，另一个时间节点是在次年办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享受政策。
4.执行期限
2022年1月起执行。
（三）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132636752][bookmark: _Toc132638638][bookmark: _Toc132637708][bookmark: _Toc132636990][bookmark: _Toc132638779][bookmark: _Toc132636753][bookmark: _Toc132637709][bookmark: _Toc132636991][bookmark: _Toc132638780][bookmark: _Toc132638639]《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2号）
三、减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
（一）政策背景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在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就业、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高度重视小微企业的发展，小微企业也是历次减税降费重点支持的对象。近年来，我国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普惠性减税政策。今年，国家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既保持了适当的减负力度，又与相关优惠政策相衔接协调。
（二）政策内容
1.享受主体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需要注意的是小型微利企业需要按税收标准来判定，具体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与统计上的小微企业判定标准有所区别。
2.优惠内容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政策优化后，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实际税负为5%，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部分税负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仅为5%，是标准税率20%的1/4。
3.享受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即可享受优惠政策。
4.执行期限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三）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132638652][bookmark: _Toc132637004][bookmark: _Toc132636766][bookmark: _Toc132637722][bookmark: _Toc132638793][bookmark: _Toc132637723][bookmark: _Toc132637005][bookmark: _Toc132638653][bookmark: _Toc132636767][bookmark: _Toc13263879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4、 免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政策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20年，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省财税部门充分挖掘政策潜力，联合出台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免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等市场主体2020年一季度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下简称“两税”）。之后，将该项政策多次延续，截至2022年底，已延续实施3年，为小规模纳税人减负约160亿元，减负力度居全国前列，对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市场主体广泛欢迎。今年，按照国家完善优惠政策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小微企业承受风险能力较弱，为更好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我省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两税”政策再次延续至一季度和二季度，预计可再为市场主体减负约25亿元。今年，经济好转有利因素增多，但整体复苏仍需要一个过程。政策延续实施两个季度，在恢复发展的关键节点最大程度帮助小微企业轻装上阵，有利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促进市场主体较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发展。
（二）政策内容
1.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优惠内容
暂免征收2023年二季度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3.享受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即可享受优惠政策。
4.执行期限
2023年4月至2023年6月。
（三）政策依据
1.《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鲁财税〔2020〕16号）
2.《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鲁财税〔2023〕13号）
五、减半征收物流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政策背景
近年来，为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国家对物流企业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支持降低物流成本，建设高效顺畅的物流体系。今年，国家继续延续实施了该项政策。
（二）政策内容
1.享受主体
物流企业。
2.优惠内容
物流企业自有（包括自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3.享受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即可享受优惠政策。
4.执行期限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三）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132636764][bookmark: _Toc132637720][bookmark: _Toc132638650][bookmark: _Toc132637002][bookmark: _Toc132638791][bookmark: _Toc132637003][bookmark: _Toc132638651][bookmark: _Toc132637721][bookmark: _Toc132638792][bookmark: _Toc13263676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号）
六、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一）政策背景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依据残疾人就业条例设立的一项政府性基金，向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收取，基金收入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的生活。今年，国家延续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政策，将对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纾困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二）政策内容
1.享受主体
用人单位。
2.优惠内容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未达到1.5%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企业，继续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享受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即可享受优惠政策。
4.执行期限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三）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132638810][bookmark: _Toc132638669][bookmark: _Toc132637739][bookmark: _Toc132637021][bookmark: _Toc132636783][bookmark: _Toc132637022][bookmark: _Toc132638811][bookmark: _Toc132637740][bookmark: _Toc132638670][bookmark: _Toc132636784]1.《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8号）
2.《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的通知》（鲁财税〔2023〕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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